附件1
[bookmark: OLE_LINK2]江海区2025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常规任务
项目培育机构公开遴选评审办法

一、评审小组
[bookmark: _GoBack]按照《2025年江海区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要求，组织不少于3名专家组成评审组，对申报单位的申报材料进行评审，根据评分标准对符合条件的培训机构进行评分。由局相关业务股室、区纪委监委驻区农业农村水利局纪检监察组人员担任监督员，负责评审过程的监督工作。
主要职责：对培育机构的申报书进行开标、审查，评审推荐中标候选人。
二、评审方式
召开现场评审会，对培育机构的标书进行现场开标、评审，推荐中标候选人。
三、评审办法及评分标准
（一）资格性、符合性评审
对培育机构资格性、符合性进行评审（见下表1），通过后进行综合评分。


表1－资格性、符合性评审表
	投标人/项目
	A
	B
	C
	D
	E

	培育机构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法人
	
	
	
	
	

	培育机构的申报报价不得高于控制价
	
	
	
	
	

	授权、签名、盖章符合相关规定
	
	
	
	
	

	培育机构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是否通过（填“是”或“否”）
	
	
	
	
	

	评审小组人员签名
	

	评审日期
	2025年     月     日


（二）综合评审
采用综合评分法进行评标。评审小组对照以下评分标准对培育机构申报书、开班计划等遴选文件进行评审和比较，通过综合评分标准评审。计算得出所有参与遴选的培育机构的综合得分（综合得分=商务部分+技术部分），按照综合得分从高到低排出名次。综合得分相同的，由评审小组投票决定排名顺序，推荐排名第一的培育机构作为评选候选人。评审结果经本项目主办股室分管局领导签字确认后进行公示。公示7日无异议后，与培育机构商议签订委托培训合同书，并将结果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具体评分标准如下：
	分值构成
	商务部分40分、技术部分60分

	评分因素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商务部分
	采购需求响应程度
	5分
	1.完全满足并有优于本项目遴选需求要求的，得5分。
2.完全满足本项目遴选需求要求的，得3分。
3.对本项目遴选需求有负偏离的，得1分。

	
	同类业绩
	15分
	1.近三年承担过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且培训学员满意度均≥90%。得10分；未提供得0分。
2.列入2025年广东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基地入库名单，得5分；未提供得0分。
注：提供合同复印件作为证明材料，不提供不得分。

	
	培育设施
	20分
	1.有集中教学场所及配套设施设备(自有的提供相关权属证明、合作的提供场地租用合作协议，以及场所照片、设备清单等资料），得5分；未提供得0分。
2.有实习实训场所或合作实训基地(自有的提供相关权属证明、合作的提供场地租用合作协议，以及场所照片、设备清单等资料），得5分；未提供得0分。
3.有专职教学管理人员和专兼职教师队伍（教师队伍需录入农民教育培训信息管理系统师资库，并提供人员名单，以及和教师签订的合作协议等），得5分；未提供得0分。
4.有培训内容所要求的其他软硬件条件（提供照片等佐证材料），得5分；未提供得0分。

	技术部分
	课时安排
	10分
	1.培育时间不少于56学时（不少于7天），同一班次可采取分段实施的方式；符合得3分，不符合得0分。
2.综合素养课包括思想政治、政策法规、职业素养和文化素养，包括“开班第一课”，学时数不低于总学时数的10%；符合得3分，不符合得0分。
3.专业技能课符合专题班实际需求，紧紧围绕培育主题开设。学时数不低于总学时数的70%，其中，采取实践教学的比例不低于专业技能课学时数的50%；符合得2分，不符合得0分。
4.能力拓展课由培育机构根据培育对象实际需求，紧紧围绕培育主题开设，学时数不高于总学时数的20%；符合得2分，不符合得0分。

	
	授课安排 
	10分
	1.授课符合课程主题需求，授课方式易于农民接受，教案内容通俗实用，符合得2分，不符合得0分。
2.有相关专业授课背景的院校教师，具备相应技术理论和实践能力的院校教师授课的，得2分，不符合得0分。
3.科研推广机构专家、各类农业主体专业技术人员或“广东农村乡土专家”等讲授实践课程的，得2分，不符合得0分。  
4.优先选用农业农村部、教育部规划教材和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推荐教材,得2分，不符合得0分。
5.培育教材规范、先进、实用，文字教材和视频教材配合使用，符合得2分，不符合得0分。

	技术部分
	课程设置 
	15分
	1.课堂教学设置有：线上与线下集中授课、实践教学、观摩交流、案例教学、参与式教学、互动式教学等形式。得5分，不符合得0分。
2.实践教学在与课程内容直接相关的实习实训场所开展，包括场地实训、顶岗实习、跟岗见习、模拟教学、实践孵化等形式。符合得5分，不符合得0分。
3.线上学习可采取网络直播或课件学习的方式，线上学习学时数不超过总学时数的15%。符合得3分，不符合得0分。
4.交流观摩应选取与培育主题相符的地点或主体开展，符合得2分，不符合得0分。

	
	综合管理
	10分
	1.有培训班管理制度，得2分，未提供得0分。
2.有健全财务部门和财务管理制度，得2分，未提供得0分。
3.根据课程考核和考勤情况，综合评价学员学习成果，对完成学习任务的培育对象颁发结业证书。得2分，未提供得0分。     
4.建立信息档案管理，配备有专职的信息管理员负责信息管理平台的使用和管理，得2分，未提供得0分。
5.建立培育档案，包括开班计划、培育对象信息、课程及考核结果记录、资金支出票据及复印件、结业证书发放情况和其他必要培育信息。培育档案至少保存5年。得2分，未提供得0分。

	
	跟踪管理
	15分
	1.有培训后的后续跟踪服务措施或方案，得5分，未提供得0分。
2.跟踪服务时长为：一年内次数不少于2次。得5，未提供得0分。
3.跟踪服务人数不少于培育班总人数的30%，得5分，未提供得0分。



